
1 

社會福利署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 

2017 福利議題及優次會議 

2017 年 6 月 21 日 

分組討論 – 兒童及青年服務 

摘 要 

 

主持： 社會福利署助理署長（青年及感化服務）   郭李夢儀女士 

社會福利署總社會工作主任（家庭及兒童福利）   鄧麗芬女士 

香港社會服務聯會兒童及青少年服務專責委員會主席    蘇淑賢女士 

 

1. 社聯姚潔玲女士報告「兒童及青年服務」持續關注的福利議題如下： 

1.1 為就讀主流學校有特殊需要兒童及青少年提供課後社區支援 

1.2 全面檢討嬰幼兒、兒童及青少年住宿照顧服務：重新定位及改善配套 

1.3 開展駐幼稚園暨幼兒中心社工服務  

1.4 其他：預防青少年自殺 

 

2. 就業界過去提出的關注，社署郭李夢儀女士分享重點進展如下： 

2.1 兒童住宿照顧服務： 

a. 寄養服務：署方將於 2017-18 年度調高各項寄養津貼，及增設照顧 3 歲以下幼兒的額外獎

勵金，亦已透過電視宣傳片、電台宣傳聲帶、海報等加強向公眾宣傳，鼓勵更多人投身寄

養家長的行列。服務名額方面，將分階段增加 240 個（包括 60 個緊急寄養服務及 180 個一

般服務名額），令整體名額由 1,070 增加至 1,310 個（包括 155 個緊急寄養服務名額）。在

2017-18 年度將先增加 60 個服務名額（包括 20 個緊急寄養服務名額）。 

b. 其他兒童住宿照顧服務：名額亦將有所增加，包括兒童之家（位於水泉澳邨， 提供 30 個

一般名額及 5 個緊急/短期照顧名額）、女童院（9 個名額），以及位於觀塘區的新建女童院

（附設群育學校）（預計 2017/18 學年將提供 84 個宿舍名額）。 

c. 冷氣費：署方已在 2017-18 年度增加額外經常撥款為所有資助兒童住宿照顧服務單位提供

全面冷氣，而購置冷氣機方面，機構可以運用獎券基金處理有關費用。 

d. 環境改善計劃：署方認同為配合兒童的成長需要、安全保障、服務發展等方面，院舍環境

需要進行改善。其中屬青年及感化服務科管轄的男／女童院／宿舍，由於沒有標準的設施

明細表，以及各個服務單位的實際環境、規模和設備有所不同，部分已獲／正申請／會考

慮申請獎券基金或其他慈善基金進行改善工程，因此署方會按個別單位的情況作出協助。

兒童之家方面，基於已有標準設施明細表，署方將協調服務機構一併申請獎券基金進行環

境改善計劃，並已與有關機構召開會議商討細節，預計於 2018年 3月向獎券基金申請撥款。 

 

2.2 幼兒照顧： 

a. 政府已於去年 12 月正式委託香港大學開展「幼兒照顧服務的長遠發展研究」。該研究會檢

視日間幼兒照顧服務的現況，參考其他地方的經驗及收集各持份者的意見，就著本地幼兒

照顧服務的宗旨、內容、對象、資助模式、服務模式、供求情況、設施規劃、人手編制及

培訓等各方面作出深入的分析，並對有關服務的長遠發展提出建議。預計研究需時至少一

年。勞工及福利局和社署已於今年 4 月 5 日舉辦諮詢會，邀請顧問團隊向各幼兒照顧服務

的營辦機構、前線同工、家長、婦女組織及專業團體等講解該研究的工作計劃，並就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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計劃收集各持份者的意見。 

b. 因應免費優質幼稚園教育政策在 2017/18 學年起實施後，幼師的薪酬、人手比例及專業階梯

將會得到改善，並可能會吸引合資格的幼兒工作員轉職幼稚園，政府將提供額外資源予營

運日間及住宿幼兒照顧服務和學前康復服務單位的機構，以相應改善幼兒工作員的薪酬水

平，紓緩機構招聘及挽留有關人才的困難，以及減低資助日間幼兒中心服務增加收費的壓

力。 

 

2.3 課餘託管： 

a. 課餘託管服務自 2005 年開始提供收費減免名額，為配合課餘託管的營運成本，津助額有需

要作出調整，署方已於今年 6 月起，將全費津助額調升至黃昏節每名額每月 900 元；上、

下午節 1,200 元；加強課餘託管服務則為 3,234 元。 

b. 希望將來訂定合理的津助額調整機制，以反映服務的營運需要。 

 

2.4 綜合青少年服務中心（ICYSC）： 

a. 署方認同 SEN 兒童及青少年有需要透過社羣活動，與其他兒童及青少年建立共融關係。今

年 1 月一群 SEN 孩子的家長約見社署署長，表達他們希望可以在 ICYSC 參與活動及獲得

支援服務。同時，為了回應業界一向對有特殊需要的兒童及青少年組群的關注，署方也期

望 ICYSC 可以在這方面提供支援（焦點不是復康）。 

b. ICYSC 正進行津貼及服務協議（FSA）的檢視，就著服務的定義、對象、表現指標等，探

討如何修訂以更能反映服務的現況，署方感謝去年營運機構的管理層、前線同工和服務使

用者給予了很多寶貴意見，大家也能坦誠溝通期望和限制，現已接近達到一些共識，署方

將於短期內再與機構會面，分享署方的構思和建議。當中就著如何支援 SEN 兒童及青少年

也有著力思考，基於理解到同工需花較多心力和技巧去協助這些服務使用者，在沒有額外

資源的情況下，署方正考慮修訂 FSA 時，在計算服務量時指定一部分為服務特別組群，例

如 SEN、少數族裔、來自弱勢家庭的兒童及青少年等，並於服務量上適當地反映當中所投

入的額外人力資源。 

 

3. 與會者分別就下列本年度關注議題表達意見： 

3.1 為就讀主流學校有特殊需要兒童及青少年提供課後社區支援 

業界意見： 

a. 有營運社區支援服務計劃的機構對不少 SEN 兒童及青少年犯上輕微罪行表示關注，並提出

其機構的調查顯示接受警司警誡的個案中，SEN 兒童及青少年佔約 20%，但有關服務只有

一年時間跟進，為這些服務對象提供的支援並不足夠。 

b. 學校社工處理的個案中有很多 SEN、精神病患、有自殺風險的個案，其社區支援非常薄弱，

只靠駐校社工承托，駐校社工能直接識別及介入與個案成長有關的保護因素及危機因素，

但處理此類個案所需的人力投放較一般個案為多。近日發表的精神健康檢討報告所見，自

閉症和專注力不足/過度活躍症個案近年大幅增加，報告亦建議加強社區層面的支援（醫教

社同心協作計劃），醫療及教育方面已為此增加資源，可是社會福利方面卻並無相應配合，

希望署方關注駐校社工人力資源不足。 

社署回應： 

a. 隨著公眾及家長意識提升，更多懷疑 SEN 兒童及青少年接受評估，SEN 兒童及青少年在不

同種類的服務所佔的人數或比例也因此上升。而因著青年人口下降，相信社區支援服務計

劃隊伍會有更多空間為個案提供更深入的跟進。署方明白同工會面對不同的工作挑戰，但

希望社區支援服務計劃隊伍可透過相關的專業培訓，為這些孩子提供更適切的服務，署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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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會保持與機構的溝通，繼續關注這些兒童及青少年的需要。 

b. 認同學校社工面對更大的挑戰處理現時兒童及青少年更複雜的問題，包括 SEN、精神病患、

濫藥、援交等等，社工必須盡量掌握相關的社區資源，例如現時有一些新計劃，資助基層

家庭的兒童及青少年在輪候醫院管理局的精神科服務期間，及早接受私家精神科醫生的診

治等，社工多運用社區資源，不但可以為案主提供適切的幫助，也可讓這些基金蒐集有關

需求的數據，日後政府也可以作為參考。 

 

3.2 兒童住宿照顧服務 

業界意見： 

a. 兒童之家提供 24 小時的住宿照顧服務，編制的人手需要輪值，而很大部分時間，均是由一

位家長照顧 8 名入住的兒童，當中還有很多有特別需要的兒童（平均約 40%，但有個別家

舍有多達 6 名兒童有特別需要），人手嚴重不足。家長連如廁及洗澡也難以抽時間進行，更

難以防範各種危機，因此懇請署方正視問題及增加前線照顧人手。 

b. 服務出現錯配：嚴重行為及情緒問題個案錯配入住處理輕度問題兒童的院舍，例如 SEN、

自閉症、不適合群體生活的、受過嚴重創傷（例如長期被虐）的兒童，均被安排入住兒童

之家，人手配套難以有效協助這些兒童，另曾受虐的孩子也可能因著創傷經歷出現一些行

為問題，甚至對其他入住的兒童構成潛在危機。因此強烈建議必須加強入宿前評估，其中

有需要的個案更應加入臨床心理學家的評估（基於有關評估所需時間較多，以現時「機構

為本加強院舍專業人員支援服務」的定位及資源所限，難以發揮這項功能）。 

c. 有關加強個案評估的訴求，有意見提出參考安老院舍的做法，是指深入評估的制度，而不

是評估內容。現時兒童住宿照顧服務轉介表格未能提供關於兒童狀況的充足資料，營運機

構只能依賴社署作中央把關，確認兒童申請的服務是否合適，對負責照顧兒童的機構造成

很多困難。 

d. 除了兒童之家外，其他院舍的人手比例也很嚴峻，例如男/女童宿舍/院，扣除支援員工及院

長等，只有 10 名要輪值的住宿照顧員，照顧人手比例是 1:20，明顯不足。 

e. 對有特別需要
1
（現有約 40%）以及有嚴重創傷經歷的入住兒童來說，一般的住宿照顧服務

並不足夠，還有很多配套工作，包括深入輔導及臨床心理支援、促進他們與其他兒童的日

常相處等，對照顧人員的數量及專業性需求更大。但兒童院及兒童之家現時編制的前線人

員，均並非受訓員工，有需要作出提升。 

f. 現時確實是人手及培訓均不足以應對兒童的需要（例如石壁宿舍 63 名宿生中有 52 名有特

別需要），而這些兒童是按現行機制轉介過來的。 

g. 嬰幼兒院舍的人手比例現時為 1:8（日間）及 1:12（夜間），對比日間嬰幼兒照顧服務早於

90 年代已達到 1:6，可說是嚴重落後，政府既能因應免費優質幼稚園教育政策的實施，增撥

資源讓幼兒工作員和幼師的薪酬看齊，希望在人手比例上，政府也以同樣的思維處理。 

h. 另外，嬰幼兒院舍有 40%宿生有特殊需要，建議社署以新思維協助這些孩子，例如將到校

學前康復服務（OPRS）拓展至院舍（作為一個認可的服務點）。 

                                                      
1
 經專業人士（精神科醫生、心理學家、教育心理學家等）診斷確認個案 (兼收兒童之家的輕度弱智兒童除外)，包括： 

注意力不足/過度活躍症、特殊學習障礙、讀寫障礙 

長期病患（如哮喘、心臟病、糖尿病、嚴重濕疹等）、言語障礙、有限智能 

發展遲緩（整體發展遲緩、體能發展遲緩） 

對立性反抗症、品行失調症 

自閉症／亞氏保加症、傷殘（肢體、視障、聽障） 

情緒病（抑鬱症、躁狂症、躁狂抑鬱症） 

焦急症（社交／分離症）、選擇失語症 

其他（智障、強迫症、創傷後壓力失調、依附障礙、適應障礙、飲食失調症、精神分裂症、思覺失調、人格障礙、幻覺、遺

尿、睡眠失調、酒精／藥物沉溺、自傷、嬰兒戒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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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近年多了很多嬰兒，因父母濫藥而於出生後直接由醫院轉往院舍照顧，其身心健康狀況存

在許多未知之數，院舍照顧人手緊絀，將難以應對這些嬰兒的健康狀況或風險，署方必須

留意。 

j. 30 年前政府曾與社聯及業界一起為兒童住宿照顧服務進行整體檢討，當時的檢討設有督導

委員會，亦有檢討報告記載了一系列的建議，包括各類服務的人手編制。時至今日，希望

署方再就服務發展作出全面檢討。另外，亦要提出一點，就是新女童院（附設群育學校）

得到的人手資助，與上述報告所列並不相同（每 60 宿生應有 9 名社會工作助理但新院只有

8 名，同時亦不再設有管家職位），希望署方正視有關差異及為何會單方面作出更改。 

k. 「機構為本加強院舍專業人員支援服務」所提供的額外社會工作及臨床心理支援服務，能

為有需要的入住兒童提供支援，可是當年增加資源的基準是院舍有約 20%的特別需要的兒

童，現時有特別需要兒童所佔比例已達 40%，希望署方作出相應檢討。另外，寄養服務現

時並不能受惠於上述支援服務，但接受寄養服務並有特別需要兒童比例同樣有 40%，加上

寄養家長並非專業人員，照顧這些孩子時更需要多專業支援，希望署方作出檢討時，一併

考慮寄養服務的需要。 

l. 現時不少兒童長期於院舍居住，難以與家庭團聚，甚至造成部分兒童因缺乏一般宿位而要

滯留在緊急宿位的問題。這反映長遠照顧計劃的執行有待改善，但並不能單以設立時限的

方式處理，因為硬性規定時限而沒有配套支援，只會令兒童團聚失敗而再次入住院舍，受

到二次傷害。按現時分工，負責執行長遠照顧計劃的是個案社工，然而他們在繁重的工作

中，實在難以付出足夠的時間跟進這些複雜的個案，院舍服務同工從經驗所得，能夠成功

回家團聚的兒童為數甚少，希望署方考慮增加資源，讓院舍同工為入住兒童及家庭提供離

院後的家庭支援，共同讓長遠照顧計劃切實執行。這也可以幫助增加宿位的流動性。 

m. 離院後的支援服務對於有特別需要的入住兒童尤其重要，因為他們的特別需要並不會因為

年長而改變，就算他們已達到服務年齡的上限（18 或 21 歲），也並不等於他們已經能夠自

立，因此能夠給予一定的過渡性支援十分重要。 

n. 為緊急服務設中央輪候機制是轉介社工的訴求，因為他們正是花很多時間致電營運機構查

詢的人，希望署方考慮不同持份者的意見。 

o. 兒童住宿照顧服務的對象是社會上最弱勢的兒童，加上現時名額只有 3 千多，政府應當有

完善的服務規劃。面對現時服務的千瘡百孔，署方會否進行服務檢討？ 

p. 總括而言，兒童住宿照顧服務面對各種問題，背後反映的是不同類別服務的人手配套基準

均不足（包括數量及資歷），兒童難以適時離開照顧系統回到家庭，造成龐大的社會成本。

業界很有共識，認為兒童住宿服務從轉介至實際照顧模式等等，均需要全面檢視，亦已迫

在眉睫，希望署方慎重考慮。 

社署回應： 

a. 重申兒童住宿照顧服務的目的是支援暫時未能得到家人照顧的兒童，當中有短期或長期的

需要，原因也不盡相同。認同現時入住兒童的問題較多及複雜，家庭關係及問題亦然，故

服務配對有一定的難度。署方認為轉介社工有責任做好服務需要評估，基於兒童住宿服務

的性質有別於其他長期照顧服務，是否需要發展類似安老院舍使用的評估工具有待檢視。

署方同意可透過加強對轉介社工發放更準確的服務資訊，讓社工了解不同類別的住宿照顧

服務功能，為有需要兒童配對合適的服務。而社工除了在轉介時要確保個案接受合適的服

務外，隨著個案發展，亦會透過每半年進行的個案檢討會議，定期監察個案需要及檢視兒

童所接受的服務能否配合其福利計劃。 

b. 為回應業界因照顧有特別需要的兒童而引致的人手緊張及日常運作的困難，署方推行了「機

構為本加強院舍專業人員支援服務」以紓緩院舍的照顧壓力。署方將會繼續關注有關措施

推行情況及業界反映的意見。 

c. 就業界建議用中央輪候方式處理緊急宿位的申請，署方表示曾於本年 5 月的兒童住宿照顧

服務發展委員會諮詢住宿照顧服務營運代表，相關代表均認為現有做法大致暢順，並能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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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宿位空缺時即時安排兒童入住，宜予保留。為回應服務需求及從根本解決問題，署方會

繼續增加宿位，並於今年增加寄養服務（包括緊急寄養服務）及兒童之家（包括緊急/短期

服務）的服務名額。就緊急宿位是否需要設立中央輪候機制，以及應如何改善現有安排，

署方會與業界再作商討。 

d. 有關同工提出新女童院（附設群育學校）的人手津助，署方將與相關院舍跟進。 

e. 署方明白院舍的困難，亦欣賞同工運用智慧、技巧和經驗去處理突發事件。而近期推出的

特別事故報告機制，署方主要是希望能更有效掌握有關資訊，準確回應公眾查詢。 

f. 就著嬰幼兒院舍的照顧人手比例，因需符合有關條例，難以在短時間內進行大改動，但會 

保持與業界溝通。 

g. 署方知悉業界要求就兒童住宿照顧服務進行整體檢討，但因現正處理日間幼兒照顧服務的

檢討，暫時未能作出具體承諾，但也不會否定有關訴求。 

 

3.3 其他 

業界意見： 

a. 少數族裔服務： 

 很高興 ICYSC 的 FSA 檢討會關注特別組群包括少數族裔的需要及相應服務的提供。 

 希望署方可以公佈更多有關少數族裔的數據，以便規劃服務。 

 希望署方調節入職社工職位的中文能力要求，因很多修讀社工的少數族裔人士未能達

到有關要求而難以入職專業職位。 

 希望查詢每個社署分區被指派負責策劃少數族裔服務的職員的職級及實際工作。 

 是否可以增撥資源，為 ICYSC 提供翻譯支援，以便更有效服務少數族裔？ 

b. 幼兒服務： 

 育嬰園服務的財務安排及監管存在很多問題（缺乏彈性、交代過份繁複等），業界反映

多年仍未獲改善，希望署方正視及處理。此外，育嬰園硬件設施陳舊，希望可以啟動

環境改善計劃，更新設施明細表等。 

 有關兒童發展的政策及服務現時分散於教育及福利部門，希望能成立跨局跨署的實務

平台，改善服務的協調及銜接。 

 幼稚園駐校社工服務並非 OPRS 可以取代，因為 OPRS 主要是服務已經確診有特別需

要的幼兒，但其實在幼稚園最無助的就是懷疑個案和家庭。幼稚園駐校社工亦可處理

預防、支援、補救、家庭教育等工作。在幼兒期及家庭關係問題初發時，或是幼兒的

特別需要最初被發現時，能夠在沒有標籤的環境如幼稚園，透過駐校社工服務跟進其

家庭的整體需要，可以避免問題惡化，進而成為兒童住宿服務或綜合家庭服務中心的

複雜個案。此外，對於少數族裔、新來港家庭等特別組群，駐校社工也發揮很大功能，

例如提升親職能力、協助幼兒適應學校生活等。 

 

- 完 - 


